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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7_9F_A5_c68_158757.htm 中国人民大学是教育部批准招

收知识产权法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生的首家高校。我校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中心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倡议，原

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和研究

的专门机构，其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该中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培养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法

专业或方向的第二学士学位生、硕士生、博士生，其中仅第

二学士学位生就达500余人。这些毕业生遍及立法、司法、行

政等部门，不少已担任相关领导职务；在科研、教学机构工

作的毕业生，有不少已成为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

头人；还有一些毕业生在海内外一些著名的大型企业或跨国

公司中从事知识产权或法律事务的管理工作，或者在一些国

内外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有的已经在外国取得

律师资格，执业于欧美国家和地区。近十余年来，该中心的

教师和毕业生参与了我国各类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起草、

修订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订工作，参与了许多具有重大

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及国家知识产权重点课题

研究，在中国知识产权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为了满足知识

经济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我校决

定2006年继续招收知识产权法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生。 一、培

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系统掌握知识产权法和相关法学基础

知识、理论、技能，并能从事知识产权法实务以及教学、科

研工作的专业人才。学生在校期间，将系统接受法学理论、



民法、国际法、行政法等法学基础的教育。在此基础上，重

点学习著作权法、专利与技术合同法、商标法、公平交易法

以及知识产权实务、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等专业课程。二、报

名条件1、热爱祖国，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2、身体健康，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中国人民

大学招生体检标准》的规定；3、符合1、2条且已经获得非法

学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往届生；4、符合1、2条且将在2006

年8月31日以前获得非法学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5、下列人员不能报考：应届毕业生之外的普通高校在校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因触犯刑律被有关部门

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三、招生计划和学制2006年我

校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计划招生25人（其中第一学

士学位为理、工、农、医类学位者17人，同等条件下信息技

术类专业毕业者优先；其他类型学士学位者8人，同等条件下

外语类专业中日语专业毕业者优先）。学制为全脱产学习两

年。四、报名1、报名时间：2005年12月1日-2006年2月28日。

2、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请考生登陆www.rdzs.com，按照网

站提示如实填写相关材料。 3、报名材料：1）用 A 4纸打印

报名表，并贴上本人近期一寸证件照片；2）将身份证复印件

贴于报名表背面；3）应届本科毕业生大学三年学习期间的成

绩单并加盖教务部门公章；4）往届生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复印件；5）同底版的一寸证件照片一张（背面注明姓名

、报考专业、所在单位）；6）请将以上材料于2006年3月3日

前（以收件日邮戳为准）邮寄到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4、

不符合报名条件或报名材料不全者不予报名。五、 考试1、

考试科目：语文、英语。2、考试时间：2006年3月11日。 3、



考试地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详见准考证）。4、考试前

一天（2006年3月10日）凭身份证到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

（人大校内北区食堂四层403室）领取准考证，熟悉考场。5

、参加考试时，考生必须携带身份证、准考证。此外，往届

生应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应届毕业生应带学生

证。证件不全者，将不允许参加考试。6、考试期间，考生交

通、食宿费自理。7、2006年3月12日上午8：00--10：00在中

国人民大学校医院体检，请另行准备同底版一寸证件照片一

张。六、录取与复查1、 学校将根据考试成绩确定预录取学

生名单，调阅并审核考生档案。2、 录取时将依据考试成绩

、政审、体检结果，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录取通知

书于2006年5月下旬发出。3、 凡被录取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入

学报到时不能提供毕业证、学位证书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

资格。七、收费标准学校每年向每生收取学费5000元，如

果2006年教育部和北京市调整学费标准，上述收费将相应调

整。学校为学生安排住宿，宿费自理。八、 其他1、学生在

校期间，表现突出，成绩优秀，可参评学校设立的有关奖学

金。此外，法学院还专设"隆天国际知识产权奖学金"，奖励

学习优秀的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生。2、学生修业期满，

成绩合格且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学士

学位毕业证书及法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毕业后享受研究生

班待遇。未获得第二学士学位者，仍按本科毕业生对待。3、

学生毕业时，符合派遣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就业派

遣。九、 本简章解释权属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